阳泉市商务局
关于组织开展2026“泉民乐购”6·18

专题促消费活动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商务局、阳泉高新区产业经济部、阳泉市电子商务商会：

为深入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提振消费工作部署，持续释放消费潜力、激活消费市场、推动消费升级，扎实推进“名品出晋”网络品牌培育计划，依托电子商务数实融合发展优势，助力我市特色农特产品上行、商贸主体提质增效。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在全市组织开展2026“泉民乐购”6·18专题促消费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名称
2026“泉民乐购”6·18专题促消费活动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6年6月1日—6月30日

三、活动内容
本次活动坚持“政府指导、市场化运作”原则，整合全市电商平台、电商企业、直播基地、乡村e镇、实体企业等，开展线上线下融合联动促销，全方位激活消费活力、推广本地优品。
（一）全域主体联动，开展线上线下融合促销

各县（区）充分挖掘本地特色产业与文旅资源优势，广泛动员辖区电商龙头企业、重点网商、实体商贸企业、乡村e镇等各类经营主体参与6·18促消费活动。引导企业依托网络店铺、本地生活平台、微信小程序等多元线上销售渠道，推出满减优惠、秒杀折扣、团购让利、直播带货等多元化促销举措，全面激活线上消费动能。同时推动实体商业数字化转型，实现线上引流拓客、线下体验消费的双向联动，丰富消费场景、集聚消费人气，有效提升我市优质特色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覆盖面。  

（二）平台专场赋能，放大6·18流量促销效应

聚焦平台流量赋能作用，依托我市本土电商平台、主流平台本地生活服务商，精心打造阳泉6·18专属促销专场，集中汇聚本地老字号、特色优品、外贸好物等优质货品，联动商贸企业、生产厂家及金融机构，叠加消费品以旧换新、厂家直降、金融惠民补贴等多重优惠，投放专属消费福利。同时，主动对接头部电商资源，争取流量倾斜支持，切实放大年中大促引流增收成效。

（三）打造直播矩阵，形成直播带货热潮

抢抓6·18全网大促流量窗口期，整合全市省级直播电商基地、乡村e镇、电商企业等多元直播主体，构建全域联动、接续开播的直播带货矩阵。围绕本地老字号、区域特色品牌等核心产品，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促销活动，持续营造年中促消费火热氛围。推动省级直播电商基地累计开展不少于2场农特产品专场直播，平定、盂县、郊区依托乡村e镇各完成不少于4场线上直播。市电子商务商会积极动员会员企业参与直播带货，依托直播新业态拓宽本地优品线上销售渠道。

（四）资源精准对接，夯实电商发展基础

聚焦电商产业提质增效，组织全市电商企业、直播基地、乡村e镇、供应链及农特产品生产企业开展产品展销、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，打通产销对接壁垒。重点配合做好“与辉同行”平台选品工作，推动本土优质产品进入主流直播渠道。组织经营番茄品类企业积极参加山西番茄产业电商大会，助力企业精准对接行业资源。组织相关企业及人员参加全省短视频直播基础技能培训，搭建行业交流合作平台，全面提升全市电商从业主体的专业化运营能力和市场化竞争力，夯实我市电商产业发展根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统筹指导。各县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把开展此次6·18专题促消费活动作为落实省市推进“名品出晋”网络培育计划的重要举措，结合各自实际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积极组织开展活动，并督促指导活动企业加强产品质量把关，确保活动办出成效。

（二）优化网购环境。各县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指导电商企业严格遵守《电子商务法》《反垄断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，严禁销售假冒伪劣商品、侵犯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等违法违规行为。鼓励电商企业丰富绿色、环保、节能产品供给，引导电商快递企业使用原发包装，减少快递“二次包装”，推动快递包装绿色转型。

（三）提高安全意识。各县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参与企业的安全指导，要指导相关企业和直播基地完善细化应急预案，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，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，确保6·18专题促消费活动安全有序进行。
（四）做好活动总结。各县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做好企业（店铺）线上线下促销情况、销售数据等内容的收集统计，并于6月30日前将企业参与情况、活动成效（见附件1、2）、活动总结及时报送市局电商科。



